
立法會一題：推動爭議解決服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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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五月二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范凱傑議員的提問和律政司司長林

定國資深大律師的答覆： 

  

問題： 

  

  《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定位。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何具體長遠策略配合國際調解院的發展，讓香港普通法體系與不同地區的

法律體系（包括大陸法及伊斯蘭法等）有效銜接，並支持國家就「一帶一路」及

「全球南方」國家的戰略布局； 

  

（二）如何整合香港現有法律及爭議解決資源，並善用普通法優勢和國際調解院總

部地位，加強發展爭議解決服務，例如設立專項基金、優化仲裁及調解人才培訓、

進行不同法律體系兼容研究，以及加強國際調解院的協同機制等；及 

  

（三）如何應用數字技術進一步協助司法機構和爭議解決機構提升效率，例如開發

人工智能線上爭議解決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協助案件管理、起草文件、法律檢索及

多語言翻譯等，從而降低跨境使用本港爭議解決服務人士的成本，並加速傳統法律

服務的數字化轉型？ 

  

答覆： 

  

主席︰ 

  

  就范凱傑議員的提問，現答覆如下： 

  

（一）國際調解院（調解院）是基於國際公約成立的獨立政府間國際組織，其理事

會為其決策機構，而秘書長鄭若驊教授按照《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公

約》）及相關規則領導秘書處處理日常運作。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到支持國際調

解院更好發揮作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雖然不直接參與調解院的日常運

作，但必定會全力支持及配合調解院的工作。 

  

  國際調解院開放予世界上任何國家加入，而調解院的調解程序是按照《公約》

及其調解規則進行，屬於國際化的爭端解決程序。目前《公約》的締約國及簽署國

包括實行普通法、成文法，或稱大陸法、伊斯蘭法系亦及其他法系的國家。 

  

  至於特區政府具體支持及配合調解院的工作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調解院總



部是在特區政府支持下由屬於二級古蹟的舊灣仔警署改建而成。特區政府會繼續為

其總部大樓提供維護支持；第二，律政司積極鼓勵香港法律人才參與調解院工作。

在國家指定加入調解院調解員名單的 24 位調解員當中，有 10 位來自香港。此外，

除了之前合共四名借調的政府律師，律政司亦於二○二六年一月與調解院簽訂關於

借調香港法律專業人員諒解備忘錄。 

  

  第三方面，在特區政府有關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的政策基礎上，律政司正

積極研究推動在特區政府作為合約一方而又合適的國際協議中，加入調解院的選

項。特區政府亦正與調解院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 

  

  最後，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會透過培訓和能力建設項目，宣傳調解院。

特區政府亦透過支持調解院或與其合辦活動，加強推廣。例如在律政司的支持下，

調解院剛於二○二六年五月八日調解周期間成功主辦第一次全球調解峰會。特區政

府亦探討在今年稍後舉行的法律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及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

長會議期間為調解院提供推廣機會。 

  

（二）對於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獨特地位，資源，無論是

財政資源、人力以及設施，確實是一個挑戰。 

  

  律政司現正籌備興建毗鄰調解院總部的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將設有具備國

際水平的會議廳、培訓設施，包括模擬法庭；爭議解決設施，包括仲裁及調解設

施；供本地及國際法律相關組織設立辦事處的場地，以及提供額外空間予國際調解

院。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不但是對現有設施在質和量上的必要升級，更有利於集

中相關法律服務設施，以發揮協同效應。 

  

  在可運用的資源的前提下，律政司亦將加強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作

用，並將其總部設於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 

  

  律政司亦會繼續吸引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機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例如年

內設立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亞太地區聯絡辦公室，促進國際合作。 

  

  在香港實行普通法的基礎上，律政司將會與時並進，對標國際標準及趨勢，牽

頭檢視並修訂爭議解決相關法律，例如《調解條例》及《仲裁條例》。 

  

  在這些工作方面，律政司擔當牽頭角色，而法律專業團體，包括香港律師會及

香港大律師公會、爭議解決機構及其他法律組織亦應主動參與。律政司將會用心聆

聽意見，攜手合作。 

  

（三）據我們了解，司法機構一直致力善用科技以提升法院運作的效率，並有重點

科技措施，例如為法庭配備語音轉換文字系統、研究和試驗應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輔助進行法律研究和分析工作，以及為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律從業人員及其他法



庭使用者擬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設的指引。 

  

  律政司意識到法律科技及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所以早於二○二五年一月已成立

推動法律科技發展諮詢小組。在諮詢小組的協助下，律政司於二○二五年已舉辦四

場法律科技圓桌會議，並發布《法律科技圓桌會議報告》，亦於去年法律周期間舉

行首屆香港法律科技節，以及開展香港法律科技服務提供者問卷調查。律政司亦成

立了「檢視支持更廣泛應用 AI 所需的法律配套」跨部門工作小組，牽頭檢視相關

法律。 

  

  此外，律政司積極支持例如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推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網上

爭議解決平台以及參與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從而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爭議解

決中心的同時，加強法律科技的運用。 

  

  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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